
「112~113年辦公室清潔維護」勞務採購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下稱甲方） 

                                  （下稱乙方） 

 

茲因甲方委託乙方進行環境清潔維護服務，經雙方議定契約條款如

下： 

第一條 維護服務標的及場所 

名稱：112~113年辦公室清潔維護。 
場所：如需求說明書所載。 

 

第二條 維護服務內容 

環境清潔維護工作規範、驗收規範、工作時間、內容、應備清潔器

具及耗材等，詳需求說明書。 

 

第三條 契約有效期間 

本契約自民國 112年 7月 1日起至民國 113年 6月 30日止。 

 

第四條 清潔維護費用及付款方式 

本契約總價金共新台幣（下同）       元整（含稅，以下同）。 

甲方每月支付乙方服務費       元整，未滿一個月時，按實際執

行情形比例計算支付。 

乙方於當月 5日前，檢具發票及清潔紀錄表等相關資料，向甲方請

領前一個月份之服務費用，甲方於收到發票及清潔紀錄表，並經確

認無誤後，於甲方完成費用報支流程後，匯入乙方提供之帳號。 

 

第五條 

甲方為因應臨時需求，得要求乙方加派清潔人員協助處理；甲方如

要求乙方加派清潔人員執行「約定工作範圍」以外之清潔服務勤務，

須經乙方同意。 

對其增加或延長工作時數，甲方應付乙方每人一小時 200元整之服

務費。 



增加或延長之工作時數，應以乙方人員製作且經甲方簽認之工作單

為憑。 

 

第六條 責任 

一、甲方應負之責任： 

(一)應提供乙方派駐人員器材儲放空間，並供給水、電以利作業

使用。 

(二)提供乙方派駐人員於作業上必要之管理與指導。 

(三)提供洗手乳、小便斗芳香劑、擦手紙、衛生紙等補充耗材。 

二、乙方應負之責任： 

(一)對派駐人員之工作、健康、紀律及其個人之品德、行為等應

負責考核妥為管理，如發生工作疏失、越軌行為或觸犯法令

所引之任何糾紛，概由乙方完全負責。 

(二)派駐人員之工資、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意外保險、

退遣及撫恤之費用等權益保障事項，乙方應依相關勞動法規

辦理。 

(三)乙方派駐人員應遵照甲方於作業上之管理與指導；甲方如認

為乙方派駐人員不適任者，得要求乙方更換，乙方不得拒

絕。 

(四)乙方應依甲方要求提出名冊、訓練實施紀錄與作業完成之紀

錄資料。 

(五)乙方派駐人員不得任意翻閱或取用甲方人員之文件或物品，

倘因工作關係知悉甲方相關業務之機密，均不得洩漏，如有

洩漏情事，乙方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六)乙方派駐人員不得為無工作權之人（含外勞、來台短期探親

之大陸人士）並應定期提供健康檢查。 

(七)乙方派駐人員，因故意或過失致甲方財務受損時，應負賠償

或恢復原狀之責；惟損害原因，如係因不可抗拒或因建築物

本體結構及機器設備本體之瑕疵等因素，經甲方認定非關乙

方派駐人員則不在此限。 

(八)乙方應依需求說明書規範，提供清潔維護所需之器具及藥

劑。 

 

第七條 擔保 

乙方應於簽約時繳交新臺幣 0萬元整之履約保證金予甲方。 

履約保證金應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郵政匯票、設定質權

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繳納，並以「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



導基金會」為受款人／質權人。 

乙方有依本契約應負違約金或損害賠償之情事者，甲方得逕自履約

保證金中扣抵，如有不足得另行向乙方求償。 

本契約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經甲方解除或終止者，甲方得沒收

履約保證金或行使相關擔保權利。 

契約終止時履約保證金經上述扣抵後如有剩餘，甲方應無息歸還予

乙方。 

 

第八條 罰則 

乙方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應支付按每月服務費百分之三十計算

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甲方得自每月應付服務費扣抵之。 

除乙方有違反本契約情形者外，甲方遲延付款或所開立支票不獲兌

現時，乙方除請求償付所欠款項外，並得請求甲方給付以年利率 5

％計算之遲延利息。 

 

第九條 移轉限制 

非經他方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讓與或移轉予

第三人。 

 

第十條 契約之修改 

本契約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不得修改，修改時應以書面為之。 

在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甲方清潔維護標的變更，致使作業區域異動或

增減時，乙方應配合調整工作範圍，並得辦理契約變更按增減比例

調整清潔維護費用，但增減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者，不予調整。 

 

第十一條 契約之終止 

任一方若有違反本契約之規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限期改善逾期仍未

改善者，他方得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契約期間任一方如欲提前終止契約，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始

得為之。但因不可抗力情事或意外變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資料保密義務及資通安全 



乙方因承作本案而知悉甲方之任何資料，應負保密之責任，不得竊

用或洩漏予他人；並應責成其從業人員，同負保密之責任；嗣後離

職者，亦同。 

乙方或其從業人員應就承作本案而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遵

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 

對乙方指派於甲方工作場所之人員，甲方有權就其服務過程可能取

得之系統軟硬體架構、網路架構、測試資料、備品及汰舊之設備等，

是否依保密程序妥善保存、銷毀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等事項，進行

不定時稽核。 

乙方或其從業人員如有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乙方對

於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含甲方依法對第三人應負

賠償責任之損害）。本契約因終止、解除或有效期間屆滿而失其效

力者，亦同。 

 

第十三條 訴訟管轄 

因本契約而引起之疑義爭執或糾紛，雙方應依誠信原則解決之，如

有訴訟之必要時，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書壹式肆份，計正本二份副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

份，副本二份由甲方收執。 

 

第十五條 契約附件 

本契約附件包括： 

一、投標須知。 

二、需求說明書（含交付與驗收程序等）。 

三、投標標單與切結書。 

四、決標金額明細表。 

本契約之附件視為契約之一部份，與本契約有同一效力，但附件與

契約牴觸時，除開標紀錄或該附件係修改或補充契約條款外，以契

約條款為準。 

 

第十六條 通知 

任一方關於本契約之通知，如以書面按下列簽署處標明知他方地址



送達，因可歸責於他方之事由（包括但不限於變更未即通知、停止

營業、他遷不明），致送達不到時，自通知發出之翌日期第 7日，

視為送達他方。但明知或可得而知他方變更後之連絡人或地址時，

不在此限。 

 

 

立合約書人 

甲方：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法定代表人：吳群隆 

公司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號 5樓 

電話：(02)23969314-67 

承辦人：李權倫 

統一編號：04140067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公司地址：  

電話： 

承辦人：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